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巿興國高級中學

             　  出　差　旅　費　報　告　表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（請以B5格式列印，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）　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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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     計
	
	
	
	
	
	
	

	工作摘要備註
	

	出差旅費支付要點：

1. 會議結束後3天內請填寫「研習心得」，1週內向承辦處室提出申請差旅費。

2. 會議手冊及重點請送交相關處室並將具參考價值之資料送至圖書館，以提供老師教學參考。

3. 差旅費報支上限一律以台鐵自強號票價核銷，車站至會議地點未提供接駁者，搭乘計程車資合併上限
   為油資之計價方式，且需事先呈核。
 4. 新竹以北之研習得申請高鐵搭乘並附核簽，公費支付以本校同仁為限，高鐵與住宿費無法同時列舉。
5. 新竹以北、屏東以南、台東、花蓮區會議研習2天以上或當日08:00報到之會議，得申請住宿費一宿$1,000；台北$1,400核算，同性別2人以上同時參加研討會，住宿費僅限一人申領。
6.  2人以上參加會議以共乘開車方式處理，雜支1車$100，如搭乘高鐵等差額為會議者自願性吸收。
7. 帶領學生參加各項競賽及辦理學生業務如團體報名等，得申請開車油資，區間北至嘉義；南至大台
   南巿區。以第12項申請油資，國道計程費率不在旅費核發項目內，附加1車雜支$100給付。
 8. 列支餐費請檢附發票每餐$100上限，活動已供膳不再支給膳食費。
10. 車資、停車費、住宿費請索取統一發票或乘車證明，未備發票收據者不予核銷。

11. 買受人請填具校名：興國高級中學，並開立二聯式發票；三聯發票請植統一編號71801208。
12. 公務駕駛油費申請：公里數×4元。公里數計算：（墾丁200）（屏東100）（高雄80）（台南40）
  （嘉義25）（彰化90）（霧峰100）（臺中120）（日月潭130）（苗栗160）（新竹200）（台北270）
  （台南→台東240）。
13. 為提倡藍色經濟大眾運輸，本校教職員工請依上列差旅報支，如有其他交通方式者請自行負擔。

	茲收到新台幣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
上款差旅費已照數領訖　　　               此　　據　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具領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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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民國111. 01. 04行政會議修正）
出差人　　　 　   單位主管　 　  　 　人事室　  　 　 　主辦會計　 　   　　校長
